
規格標準條文 其他應檢附資料
類
型

1.適用範圍

本規格標準適用CNS 15819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定義之電動機車。

1.產品說明（產品型錄及產品相片等）。
上
傳
檔
案

2.交通部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。
上
傳
檔
案

2.特性

2.1產品整車、充電系統及鋰電池組等相關性能及安全要求應符合經濟
部電動機車性能及安全測試規範。

2.2產品及製程不得使用本部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蒙特婁議定書管
制物質。

1.取得「經濟部推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
」合格電動機車認可函文，或檢具有效之整車、
充電系統及鋰電池組等相關檢測報告。

上
傳
檔
案

2.產品及製程未使用環境部公告列管毒性化學物
質及蒙特婁議定書管制物質之切結書。

上
傳
檔
案

3.材料及零組件

3.1產品應以二次鋰電池為能源，且符合相關國家標準，其單一電池芯
之汞、鎘及鉛含量應低於管制限值。

3.2產品使用塗料之鉛、鎘、六價鉻、汞、砷、銻、三苯基錫(TPT)及
三丁基錫(TBT)含量應低於管制限值。

3.3產品之外殼塑膠件不得使用鹵化塑膠；其重量為100公克以上者
，應參照ISO 11469規定，於明顯處清晰標示材質種類。

1.電池芯之測試報告。
上
傳
檔
案

2.檢具塗料清單及對應之檢測報告或塗料之環保
標章證書。

上
傳
檔
案

3.100公克以上之單純硬殼塑膠件標示材質種類之
標示相片及切結書。

上
傳
檔
案

4.檢測方法及管制限值

本標準管制項目與管制限值如下表所示，檢測方法應為國家、國際或
特定行業之標準方法，檢測報告應由經認證之專業檢測機構出具。

             

基質 管制項目 管制限值 參考檢測方法
電池芯 汞 <0.25 mg/kg NIEA R315
電池芯 鎘 <5 mg/kg NIEA R315



電池芯 鉛 <15 mg/kg NIEA R315

塗料 鎘 <2 mg/kg

CNS 15050
US EPA 3050
US EPA 3051
US EPA 3052
NIEA M353
NIEA M301

塗料 鉛 <2 mg/kg

CNS 15050
US EPA 3050
US EPA 3051
US EPA 3052
NIEA M353
NIEA M301

塗料 六價鉻 <3 mg/kg *

CNS 15050
US EPA 3060
US EPA 7196
NIEA T303

塗料 汞 <2 mg/kg *

CNS 15050
US EPA 7471
US EPA 7473
US EPA 3052
NIEA T303

塗料 銻 <5 mg/kg
NIEA M353
US EPA 3052

塗料 砷 <3 mg/kg
NIEA M353
US EPA 3052
IEC 62321-5

塗料 三丁基錫 <2 mg/kg
NIEA T504
CNS 13105

塗料 三苯基錫 <2 mg/kg
NIEA T504
CNS 13105

*檢驗報告應提供該項方法偵測極限值低於管制限值1/3以下之證
明。

5.標示

5.1標章使用者的名稱、地址與電話應清楚記載於車主手冊上。
5.2需於車主手冊中，載明申請產品之維修項目、頻率，與可提供服務

之維修據點等資訊。

1.產品車主手冊。
上
傳
檔
案



5.3車輛或其車主手冊上應標示「低污染」及「省能源」。 2.新申請產品應檢附環保標章及相關標示方式之
設計稿。

上
傳
檔
案

3.申請換發新證產品應檢附已標示環保標章之產
品或包裝相片。

上
傳
檔
案

6.其他事項

6.1申請產品及其系列產品之認定方式，應依據交通部「車輛型式安全
審驗管理辦法」與所屬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之記載內容辦理。
凡屬同一車型族，引擎型式相同者得認定為同一系列產品。

6.2申請者應提供以下資料：
(1)產品設計、製造之標準作業程序文件，顯示已將零組件之回收

與再利用相關考量納入標準作業程序，若申請者僅為製造單位
，則應提供產品設計單位之標準作業程序文件。

(2)申請產品之可回收再利用零件清單， 應包括可回收零件、回收
方式與再利用方式。

(3)申請產品之拆解說明書與拆解所需之設施與設備說明。

1.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。
上
傳
檔
案

2.產品設計、製造之標準作業程序文件。
上
傳
檔
案

3.申請產品之可回收再利用零件清單。
上
傳
檔
案

4.申請產品之拆解說明書。
上
傳
檔
案


